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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问答手册(修订版)

一、第二课堂成绩折算说明

1.八个板块积分折算为第二课堂成绩时是否有上限？

计算第二课堂积分时，八个版块均无上限。当第二课堂积

分纳入综合测评成绩时，除创新创业、各类获奖（创新创业类）、

技能提升三大版块无上限，其余版块均设上限，具体明细见附

件 1《第二课堂成绩单积分项目及办法》（修订版）。

2.哪些活动由主办方直接后台导入呢？

创新训练计划、科研兴趣培育计划、专业技能提升计划、

创业训练计划、省科技厅苗子工程、创业项目入驻孵化园、创

业补贴、syb、互联网+、挑战杯、创青春、社会实践、志愿公

益、艺术团训练、文体活动（含获奖）、学校官微推送、校报

发表文章、校运动队训练、工作履历、英语四六级、国家计算

机、党团校培训、评优评奖、荣誉称号均由学校主办方在活动

结束半个月内提交校团委统一上传。

3.哪些活动需学生自主申报？

科技成果、学术文章、校外志愿公益、校级以上报刊和新

媒体发表文章、自行报考的从业资格证、执业资格证、校外获

奖经历（挑战杯、创青春、互联网+除外）等。

4.自主申报需要怎样的流程？

申请者需将证明材料原件报经班级第二课堂成绩审核小

组初审后，以班为单位将复印件上交学院团委审核后方可获相

应加分或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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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学可随时提交材料，学院根据情况拟定审核时间，学院

审核无误后统一上传。

5.自行填报活动时需要提交哪些证明材料？

①科技成果类须提交成果授予单位颁发的证书；

②公开发表文章须提交发表论文的期刊封面、目录及论文

全文；

③学术会议论文交流须提交会议通知，论文集封面、目录

及论文全文；

④竞赛获奖及技能认证类须提供相应证书，英语水平考试

须提供考试成绩单；

⑤其他语种证书及艺术体育类证书的颁证单位若非政府

机构，须提供证书颁发机构的权威性证明。

⑥在报刊发表、网络新媒体发表文章需提供复印件或网站

截图。

二、第二课堂各版块积分具体说明

1.创新创业

①挑战杯、创青春、互联网+比赛的校级立项指校赛作品，

院级立项指院赛作品，校院级立项作品不重复。

②“互联网+”大赛参与者每学年上限 5 分。

③ 科技成果和学术论文作者若包含教师，可不计算在排

6.二课分在保研、评优评奖中所占比重如何？

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是保研、评优评奖等事项的重要考评依

据，第二课堂成绩在综合素质测评中占比 2 0 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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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内，直接顺延至学生作者算起。

2.社会实践

①每年参加多次寒暑假社会实践，根据学院考核可赋 0-4

分/次，但校院级评优不重复。

②寒暑假志愿服务活动纳入社会实践版块，不计在志愿公

益版块。

③日常社会实践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的由学院发布

或认可的社会实践活动，具体由学院负责审核认定。

3.志愿公益

①经认定的志愿公益活动主要指由校（区）院团委在“i

川农”平台中发布的各类志愿公益活动。每次活动志工部内部

成员只占两个名额且轮流参与，其余名额应开放给流动志愿

者。

②参与校外志愿公益活动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经学院团委

审核后可加分。

③志愿公益活动严格按照 0.5 分/小时计算，每天志愿服务

时长计分不超过 3 分。

④学生会固定志愿者，每学年由校（区）院团委统一考评，

根据考评结果给予 0-4 分/年。

4.文化艺术

①艺术团专场表演者已进行训练加分，不再作为表演者加

分。

②学生干部作为活动组织者不加分，作为参与者可按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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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分。

③学术科研讲座观众加分无上限（加分板块在文化艺术参

与者）；文化艺术活动观众每学期上限 0.5 分（加分板块在文

化艺术观看者），超过上限不计入第二课堂成绩中。

④校级重点或精品文化艺术活动指校团委每年初发布校

级学生重点和精品活动目录，校区或院级重点或精品活动由校

区和学院团委决定并在校团委报备。每学年各单位允许申报不

超过 6 个文化艺术类重点或精品活动，各学院有 1-2 个额外名

额的自主权。

⑤参加重点或精品活动，可按参加活动总人数的 40%给予

参与赋分，其他文艺类活动参与者只记录不赋分，获奖者可赋

分，参与但未能赋分同学仍需做好记录。

⑥院级艺术团由校团委审核认定，可在每年 6月集中申报，

经认定后的艺术团训练成绩由学院负责考核。

⑦在校报、学校网站发表文章或图片新闻，第一作者可加

1 分，在省级以上报刊和网络新媒体上发表文章一律以学校网

站媒体聚焦版块转摘为准，其他文章不予认可。对于官微（枣

子、微观等）的学生干部，在文化艺术（参与者）板块的推文

加分每学年不超过 3 分。

5.体育活动

①校级体育活动指由校体委、校（区）团委举办的各类全

校体育活动，复赛 1 分，决赛 2 分。院级体育活动指由学院团

委举办的各类体育活动，复赛 0.5 分，决赛 1 分。参与者可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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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人数的 50%赋参与分。

②集体形式参加文体活动获奖，可整个团队赋分。

6.工作履历

①学生干部是在学生群体中担任某些职务，承担某些特定

职责，协助学校进行管理服务工作的一种学生身份。党团组织、

学生会系统的干部成员作为学生干部管理。

②勤工助学岗位同学可在系统记录经历，但不认定为学生

干部。

③各级团学组织学生干部实行总量控制，限额管理的原

则。学生干部编制严格参照《关于规范全校各级团学组织学生

干部编制的通知》（校团发〔2019〕25 号）规定。院级团学组

织应在每年换届结束后向校团委报备编制具体设置情况。

④社团会长和团支书纳入学生干部管理，年审合格社团负

责人按班长（支书）级计附加分，获评年度优秀社团、优秀团

支部按部门负责人级计附加分。

⑤担任多个职务，最多按两个职务加分，第二职务加分按

50%折算。

⑥校级学生组织学生干部考核得分统一在每年 8 月 31 日

前返学院，并由学院核算最终得分。

⑦校院辩论队队长、校院体育训练队队长纳入学生干部队

伍管理，按班长支书类在工作履历板块赋分；成员由负责老师

考核合格后，分别在文化艺术和体育活动版块赋训练分，其中

校级 0-5 分，院级 0-3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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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校级青马班优秀 5 分，结业 4 分；院级青马班优秀 4 分，

结业 3 分；校（区）级党团校优秀 4 分，结业 3 分；院级党团

校优秀 3 分，结业 2 分。

②特定党团主题教育活动主要指由校（区）院团委举办的

示范性团日活动（组织生活）、主题团日活动、主题教育实践

活动等，由校（院）党委举办的主题党日活动等。由学院考核

为优秀的每月主题团日活动（每月评优比例不超过参与团支部

数的 40%）其所在团支部参与成员可加 0.5 分/次。

③团校党校要求的志愿、实践活动不单独加分，纳入结业

合格分数一并计算。

9.各类获奖

①创新创业类获奖 A、B 级指学生处每年发布的单项奖目

录，具体见附件 3（最终以学生处每年最新公布的预设项目为

准，2019 年的文件可做参考），其中 A1 级指国际上有影响的

常设性大学生竞赛；由部及其以上国家机关（如教育部、团中

央等）主办的常设性、面向全国高校学生的竞赛；A2 级指由国

家一级行业学会主办的有显著社会影响的竞赛。B1 级指由省厅

及其以上机关（如教育厅、团省委等）主办的能够代表省级水

平的各类竞赛；B2 级指经国家批准，由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、

行业协会等国家民政部或省民政局登记的社会组织主办的具

有较高专业水平和具有社会公信力的常设竞赛。

②创新创业 C1 级指挑战杯、创青春、互联网+校赛获奖作

品， C2 指学校举办的专业技能大赛，其他获奖均不能纳入此



8

版块加分。

③学校每年发布的学生重点和精品活动按照 C2 级加分，

非重点和精品活动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不超过 C2 级加分。

④单项奖不包含的国家级比赛降级至 B2 进行获奖加分，

省级比赛降级至 C2 加分。

⑤团体比赛获奖，按奖状上姓名排序加分，如无姓名则由

活动主办方或活动推荐方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进行排序加分。

三、无故不签到签退惩罚

①报名成功后，有事不能参加活动应提前 6 小时在系统取

消报名，活动在开始和结束前后 30 分钟内可以分别进行签到

签退。若 1 次无故不签到和签退，一个星期内不能报名参加活

动；2 次无故不签到和签退，一个月内不能再报名参加活动。

②如因系统原因造成诚信值降低，由本人提出申请并带上

相关证明材料（截图等），经学院负责老师同意后恢复，否则

一律不予解除活动参与惩罚。

四、自政策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政策发布前活动加分按老办

法执行，其他未经事宜由校团委负责解释，具体咨询电话

028-86290505，0835-2882016，也可以在 i 川农平台互动交

流版块留言。

校团委

2020 年 5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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